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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和分配

發售價範圍

發售價將不會超過每股發售股份2.10港元，而且預計不會少於每股發售股份1.60港元，
除非在不遲於登記香港公開發售申請之最後一日上午的時間裏另行公佈，說明見下文。準
投資者應注意，在價格確定日確定的發售價可能，但預計不會，低於本招股章程中陳述的
指示性發售價範圍。

申請時應支付的價格

根據香港公開發售而申請香港發售股份必須在申請時支付最多每股香港發售股份2.10

港元的發售價。如果發售價少於每股2.10港元，則適當的退款（包括可歸因於多餘申請資金
的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和港交所交易費）應支付給成功申請人。參見本招股章程「香
港公開發售的更多條款和條件 — 8.申請資金的退款」一節。

確定發售價

國際包銷商要求準投資者在收購國際發售中的本公司股份時發出利益指示。準投資者
將必須詳細說明他們準備按不同價格或特定價格收購的國際發售股份的數量。這一程序亦
稱為「賬面確定」，預計將持續至並停止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

發售價預計在價格確定日期由聯席全球協調人（代表包銷商）與本公司達成的協議來確
定，當發售股的市場需求將予以確定時。價格確定日預計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左
右，且在任何情況下不遲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

如果聯席全球協調人（代表包銷商）與本公司因任何原因而不能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
日或之前就發售價達成協議，則全球發售將不會繼續進行；

發售價範圍和╱或發售股份數目的減少

如果根據賬面確定過程中由預期機構、專業和其他投資者表達的利益水準，聯席全球
協調人（代表包銷商，並獲得本公司的同意）認為適當的話，那麼指示性發售價範圍和╱或
發售股份數目可能在備案香港公開發售申請之最後一日上午之前的任何時候減少至本招股
章程陳述的價格和數量之下。

在此情況下，本公司將在實際情況下儘快決定做出任何此類減少，且無論如何不遲於
備案香港公開發售申請之最後一日上午，在《南華早報》（以英文）和《香港經濟日報》（以中
文）以及本公司及港交所網站內公佈指示性發售價範圍和╱或發售股份數目減少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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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知還將包括目前在本招股章程「摘要」一節中提供的發售統計數據和可能因這些減少而
發生變化的任何其他財務資料之確認或修訂（如適當）。如果獲准的話，發售價將在固定在
此修訂的發售價範圍內。若沒有任何此類通知，發售價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應設定在本招股
章程指定的發售價範圍之外。倘指示性發售價範圍有所下調，則本公司將發表補充招股章
程，以知會投資者有關指示性發售價範圍變更的更新資料，以及提供有關該等變動的所有
財務及其他資料的更新資料。本公司將於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宣佈有關安排的詳情。

在提交香港發售股份申請之前，申請人應當注意到指示性發售價範圍和╱或發售股份
數目之任何減少公告可能在備案香港公開發售申請之最後一日發出的可能性。

分配

即將在香港公開發售和國際發售中發售的股份可能於某些情況下根據聯席全球協調人
的自主決定而在這些發售之間重新分配。

根據國際發售而實行的本公司股份分配將由聯席全球協調人確定並將以許多因素為依
據，包括需求的水準和時機、相關投資者在相關板塊中的投資資產或股權資產的總體規模
以及預計相關投資者是否有可能進一步購買和╱或在發售股於港交所上市後持有或出售股
份。這些分配可能對專業、機構或公司投資者實行且旨在引起本公司股份的分配從而出於
本公司和本公司股東整體的利益而建立穩定的股東基礎。

在香港公開發售中向投資者分配股份將只依據香港公開發售所獲得的有效申請水準。分
配的基準可能有所不同，這取決於申請人有效申請的香港發售股份數量，雖然香港發售股
份的分配可能包括抽籤（如適當），這意味著某些申請人可能比申請同樣數量香港發售股份
的人獲得更高的分配，而且那些不能成功抽籤的申請人可能無法獲得任何香港發售股份。

發售價公告和分配基準

發售價、香港公開發售中的申請情況、國際發售的認購申請踴躍情況以及香港發售股
份的分配基準預計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在《南華早報》（以英文）和《香港經濟日報》（以
中文），以及本公司及港交所網站內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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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開發售的條件

接納根據香港公開發售之發售股的所有申請將取決於：

● 港交所上市委員會同意根據全球發售（包括可用於超額配股權之行使且可能基於購
股權計劃授予或即將授予的期權而發行的額外股份）而發行的股份之上市和交易；

● 本公司與聯席全球協調人（代表包銷商）之間已經正式約定發售價；

● 在價格確定日期左右簽署和遞交國際購買協議；及

● 包銷商在香港包銷協議和國際購買協議中的義務已成為無條件且尚未根據各個協
議的條款而終止，

每項條件均在這些包銷協議指定的日期和時間當日或之前（除非這些條件已經在這些日期
和時間當日或之前放棄），且無論如何不得遲於本招股章程日期後第三十日。

每次香港公開發售和國際發售的成功取決於（其中包括）對方再無限制且尚未根據其條
款予以終止等因素。

如果上述條件未完成或放棄，則在指定的日期和時間前，全球發售將失效而港交所將
立即獲得通知。香港公開發售失效的通知將由本公司於此失效之日在《南華早報》（以英文）
和《香港經濟日報》（以中文）上公佈。在這些偶然性事件中，所有申請資金將根據本招股章
程「香港公開發售的更多條款和條件 — 申請資金退款」一節中規定的條款無息返還。同時，
申請資金將由收款行或《香港銀行條例》許可的香港其他銀行中開立的單獨銀行賬戶保管。

香港發售股份的股票證書預計將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發行，但是到二零零九年十二
月三日上午八時正才會成為有效的所有權證書，條件是(i)全球發售在所有方面已成為無條
件和(ii)本招股章程「包銷 — 包銷協議和費用 — 香港公開發售 — 終止理由」一節中規定的終
止權利尚未行使。

香港公開發售

本公司按發售價初始發售75,000,000股香港發售股份（發售股份可於香港公開發售與國
際發售之間重新分配），約佔最初可用於全球發售的750,000,000股發售股份之10%，以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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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公眾認購。可用於香港公開發售的香港發售股份總數出於分配的目的而被平等劃分為如
下兩個組合：

● 甲組：甲組中的發售股份平均分配給已經以5,000,000港元以下的認購金額（不包括
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和港交所交易費）申請發售購的申請人；及

● 乙組：乙組中的發售股份平均分配給已經以超過5,000,000港元和最多達乙組價值
的認購金額（不包括經紀佣金、證監會交易徵費和港交所交易費）申請發售購的申
請人。

申請人應注意，甲組和乙組中的申請可能獲得不同的分配比率。如果一個組合（但不是
兩個組合）的香港發售股份認購不足，那麼剩餘的香港發售股份將轉讓給另一組合以滿足
另一組合中的需求並作出相應分配。

申請人只能獲得來自甲組或乙組的香港發售股份，但不能來自兩個組合。多重申請或
疑似多重申請以及超過37,500,000股香港發售股份的任何申請將被拒絕。

《香港上市規則》慣例註釋18第4.2段要求準備就緒一種回撥機制，香港公開發售與國際
發售之間的發售股分配可據此做出以下調整：

● 如果香港公開發售中有效申請的發售股份數目達到香港公開發售中最初可用於認
購的發售股份數目之15倍以上50倍以下，則發售股將從國際發售中重新分配給香
港公開發售，以便可用於香港公開發售的發售股份總數為225,000,000股發售股份，
佔全球發售中最初可使用的發售股份之約30%；

● 如果香港公開發售中有效申請的發售股份數目達到香港公開發售中最初可用於
認購的發售股份數目之50倍以上100倍以下，則從國際發售中重新分配給香港公
開發售的發售股份數目將予以增加，以便可用於香港公開發售的發售股份總數為
300,000,000股發售股份，佔全球發售中最初可使用的發售股份之約40%；及

● 如果香港公開發售中有效申請的發售股份數目達到香港公開發售中最初可用於認
購的發售股份數目之100倍以上，則從國際發售中重新分配給香港公開發售的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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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數目將予以增加，以便可用於香港公開發售的發售股份總數為375,000,000股
發售股份，佔全球發售中最初可使用的發售股份之約50%。

在上述回撥機制的規限下，聯席全球協調人可酌情從國際發售分配發售股份至香港公
開發售，以滿足香港公開發售項下的有效申請。

如果香港公開發售未獲足額認購，則聯席全球協調人有權重新分配所有或任何未認購
香港發售股份給國際發售。

每位香港公開發售的申請人都必須在其提交的申請中承諾和確定，其和其提交申請所
代表的任何人尚未顯示在任何國際發售中享有的利益或認購任何國際發售，亦不會顯示其
在任何國際發售中享有的利益或認購任何國際發售，倘上述承諾和╱或確定被違反和╱或
不真實，則這些申請人的申請將被拒絕。

本公司、本公司董事和香港包銷商將採取合理措施來確認和拒絕已經在國際發售中獲
得股份的投資者提出的香港公開發售申請，並確認和拒絕已經在香港公開發售中獲得股份
的投資者做出的國際發售利益指示。

聯席全球協調人（代表包銷商）可能要求任何已經獲售國際發售股份的投資者以及已經
在香港公開發售中提出申請的投資者向其提供充分資料，以便讓他們確認香港公開發售中
的相關申請和確保它被排除在香港公開發售中的任何股份申請之外。

本招股章程所指的申請、申請表、申請資金或申請程序只涉及香港公開發售。

國際發售

國際發售將包括本公司發售的最初675,000,000股股份，(a)在美國境內發售給合資格機
構買家（此術語的定義見《美國證券法》第144A條），根據第144A條或《美國證券法》中的登記
例外，和(b)在美國境外（《美國證券法》規則 S 所指的含義），依據《美國證券法》規則 S，包
括向香港的專業和機構投資者發售。

超額配股權

本公司預計將在香港公開發售中的申請備案最後一日（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後的三十天內向國際包銷商授予可由代表國際包銷商的聯席全球協調人行使的超額配股權，
以要求本公司出售最多累計112,500,000股額外股份，佔全球發售中最初可使用的發售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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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計約15%。這些股份將按國際發售中的每股相同價格發行或出售以彌補國際發售中的超
額配售（如有）。若超額配股權被行使，則作出報章公告。

全球發售中最初發售的750,000,000股股份將於資本化發行及全球發售完成後佔本公司
擴大股本的約25%（不計及超額配股權的行使）。如果超額配股權已全數獲行使，則全球發
售中發售的股份數量將增加至862,500,000股，在全球發售完成和超額配股權行使後佔本公
司擴大股本約27.7%。

根據預期將由穩定價格操作人與景豐資本於定價日期或該日前後訂立之借股協議，為
彌補任何超額配售，穩定價格操作人將自景豐資本借入最多112,500,000股股份，等於悉數
行使超額配股權後將發行股份之最大數目。景豐資本根據借股協議借出之股份不必遵守香
港上市規則第10.07(1)(a)條之限制，該條限制控股股東於本招股章程日後出售股份，而應遵
守下列符合香港上市規則第10.07(3)條規定之規定：

(i) 借股協議之目的將僅限於於行使有關國際發售之超額配股權前彌補任何淡倉；

(ii) 自景豐資本借入股份最大數目不得超過悉數行使超額配股權後擬發行股份之最大
數目；

(iii) 須於下列時間較早者後之第三個營業日或該日前後（視情況而定）將與借入數目相
同數目之股份歸還予景豐資本：(a)行使超額配股權之最後一日，及(b) 超額配股權
獲悉數行使之日；

(iv) 根據借股協議之借股將按照香港上市規則、法律及其他法規適用之規定生效；及

(v) 穩定價格操作人將不就借股協議向景豐資本支付任何款項。

交易安排

假設香港公開發售在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上午八時正或之前轉成為無條件，則
預計本公司股份在港交所的交易將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開始。本公司
股份將按每手2,000股進行交易。




